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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投资所得税会计核算

黄中华■

业务与技术

所得税会计源于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间的差异，目的是

为了确认企业在每一会计期间的所得税费用。相对于其他资

产负债项目而言，债券投资因分类及计量方法的不同而在会

计处理和税收处理上有着更多的差异，其所得税会计核算也

更为复杂。了解这些差异并掌握各类债券投资所得税会计核

算实务处理方法，有助于企业准确核算当期所得税费用。

一、交易性债券投资所得税会计核算

（一）交易性债券投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差异分析

交易性债券投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初始金额的确认。会计准则规定，在初始确认时，交

易性债券投资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其他类别债券

投资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税法则要求将相关

交易费用计入债券投资成本（即计税基础），在投资成本收回

前不得将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因此，在发生相关交易

费用的情况下，交易性债券投资初始确认的账面价值小于其

计税基础，二者间的差异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

递延所得税资产；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将相关交

易费用作为调整增项。

2.持有期间利息收入确认。会计准则要求，会计主体应

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计算交易性债券投资持有期间的票面利

息，并确认为当期损益；税法规定，应按合同约定的付息日

期确认债券利息收入的实现，应收票面利息计税基础为零。

在此情况下，交易性债券投资应收利息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

础，它们之间的差异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递延所

得税负债；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需将应收而未收到

的债券票面利息作为调整减项。

3.公允价值变动确认。对于交易性债券投资公允价值的

变动，会计准则要求将其计入当期损益，同时根据公允价值

的变动额及时调整交易性债券投资账面价值；税法规定交

易性债券投资公允价值的变动不得改变其计税基础。会计准

则与税法间的不同规定使得交易性债券投资账面价值与计税

基础间存在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

税负债；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将公允价值变动所

产生的损益作为调整增项或减项。

4.售出时资产转让所得确认。在售出交易性债券投资时，

会计准则要求按账面价值结转，按账面结转的金额不再确认

为损益；税法要求将售出债券时所收取的价款作为应税收入，

但投资成本（即计税基础）可以从税前扣除。在计算当期应纳

税所得额时，应将售出时债券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间的差额

作为调整增项或减项。

（二）交易性债券投资所得税会计核算实务处理

例1：A公司于2009年10月1日以100	400 元（其中400

元为交易费用）的价款购入当日发行的、面值为100	000元的

公司债券，债券期限2年，票面年利率为3.6%，每半年付息

一次。A公司将该债券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2009年12月

31日和2010年3月31日该笔债券公允价值（不含利息）分别为

102	000元和101	000元。2010年 4月1日，A公司收到债券利

息后将其售出，获得价款101	000元。假定A公司在2009年

和 2010年的利润总额均为50	000元，且未再发生其他应纳

所得税调整事项，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

1.计算A公司2009-2010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应纳所得税额

（1）计算A公司2009-2010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2009年12月31日,交易性债券投资账面价值为102	000元，

计税基础为100	400元；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400元（1	600×25%）。

应收利息账面价值为900元（100	000×3.6%×3/12），计税基础

为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225元（900×25%）。因此，2009年

A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合计625元。

2010年 4月1日，交易性债券投资被全部售出，债券投资

和应收利息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均为零，应将2009年度

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625元全部予以转回。

（2）计算A公司应纳所得税额。

2009年度，A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47	500 元（50	000-

900-2	000+400），应交所得税为11	875元（47	500×25%）。

2010年度，A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52	500元（50	000+900

+1	000+101	000-100	400），应交所得税为13	125元（52	500×25%）。

2.A公司2009和 2010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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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1	875

							贷：应交所得税																																												11	875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62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625

（2）2010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3	125

							贷：应交所得税																																												13	125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625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625

二、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所得税会计核算

（一）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差异分

析

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在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初始确认

上一致，账面价值等于计税基础。二者差异主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利息调整金额确认。会计准则要求，持有至到期债券

投资面值与实际支付价款间的差异在债券持有期间作为利息

调整予以摊销，债券账面价值随着利息调整的摊销而不断变

化；税法规定债券投资计税基础就是债券购入时实际支付

的价款，在债券持有期间保持不变。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账

面价值和计税基础间存在差异，该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

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需将每期

利息调整所产生的损益作为调整增项或减项。

2.持有期间利息收入确认。会计准则规定，持有至到期

债券投资按摊余成本以实际利率法计算利息，并确认为当期

损益 ,在会计实务处理中，一般是先按合同利率计算出持有

至到期债券投资应收票面利息，以实际利率法计算出当期投

资收益，二者间差额为当期利息调整金额 ;税法要求按合同

约定的付息日期确认债券票面利息收入的实现，应收债券票

面利息计税基础为零。债券投资应收票面利息账面价值大于

计税基础，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需将应收而未收的票面利息作

为调整减项。

3.减值准备确认。对于计提的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减值

准备，会计准则是将其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税法规定，未经核定的减值准备支出不得从应纳税所得税金

额中扣除。资产减值准备使得债券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

致，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在计

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将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调整增项。

4.债券投资重分类账面价值确认。在持有至到期债券

投资被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会计准则要求按重分

类日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作为分类后可供出售债

券投资的账面价值；税法则要求按重分类前的持有至到期债

券投资的计税基础确定。重分类后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所

形成的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由于在

重分类日债券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间的差额计入资本

公积，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不需将该差异作为调整

项。

5.债券到期时收益确认。在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到期

时，会计准则要求按账面价值结转，所收价款不再确认为收

益；税法要求将所收价款作为应税收入，债券投资成本（即计

税基础）可以在税前扣除。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账面

价值与计税基础间的差额作为调整增项或减项。

贷款和应收账款在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上差异与持有

至到期投资相同。

（二）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所得税会计核算实务处理

例2：B公司于2010年1月1日以100	800元（含交易费用）

的价款购入某公司当天发行的债券，债券面值100	000元，期

限2年，票面利率为4.7%，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为12月31

日,2012年1月1日偿还债券本金，债券实际利率为4.28%。B

公司将该债券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假设B公司在2010-

2012年利润总额均为50	000元，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

1.计算B公司2010-2011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应纳所得税额

（1）计算B公司2010-2011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根据日常会计核算结果，2010-2012 年末 B公司债券投

资账面价值见表1。

在 2010年1月1日购入债券时，债券账面价值与计税基

础相同；在2010和 2011年年末，债券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因利息调整金额的摊销而存在差异，该差异及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见表2；在 2012年，债券到期收回本金，债券账面

价值和计税基础均为零，将累计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全部

转回。

B公司应收利息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在2010和 2011年

年末均为零，不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年末，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200元，但在2010年年末已确认了97

表1																																																															单位：元

时间
借：应收

利息①

贷：投资

收益②

贷:持有至到

期投资—利息

调整③=①-②

账面价值

④=期初摊余

成本-③

2010.01.01 	 	 	 100	800

2010.12.31 4	700 4	314 386 100	414

2011.12.31 4	700 4	286 414 100	000

2012.1.1 0 0 0 0

合计 9	400 8	600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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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故在2011年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103元。

（2）计算B公司2010-2012年度应纳所得税额。

在2010-2012 各年度，B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应交所得

税、递延所得税资产见表3。	

2.B公司2010-2012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

根据表2和表3中有关数据，B公司各年度所得税会计

核算如下：

2010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2	597	

							贷：应交所得税																																											12	597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97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97		

2011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2	603	

							贷：应交所得税																																											12	603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03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03

2012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2	300	

							贷：应交所得税																																											12	300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

三、可供出售债券投资所得税会计核算

（一）可供出售债券投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差异分析

可供出售债券投资会计处理和税收处理存在的差异主

要是：

1.债券投资账面价值确认。会计准则要求，可供出售债

券投资按公允价值计量，在资产负债表日，债券账面价值就

是其公允价值，其与税法确定的计税基础间存在暂时性差

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认。在会计处理上，可

供出售债券公允价值变动在持有期间是计入资本

公积而非当期损益。按税法规定，在持有期间不对

当期应纳所得税额进行调整。

3.利息调整金额确认。在会计实务中，一般

是将可供出售债券面值计为成本，面值与实际支付

价款间的差异作为利息调整，在债券持有期间予

以摊销，并将摊销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税法规定，

利息调整金额属于计税基础的一部分，在债券投

资成本收回前不得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在计

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将每期摊销的利息调

整金额作为调整增项或减项。

4.持有期间利息收入确认。会计准则规定，可供出售债

券投资以实际利率法计算利息，并确认为当期损益。其在会

计处理和税收处理上的差异与持有至到期债券相同。

5.减值准备损失确认。在会计处理中，如果有客观证

据显示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发生减值，应将债券摊余成本与

公允价值间的差额作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税法

不允许将未经核定的减值准备支出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将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调整

增项。

6.债券转让或到期时收益确认。在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售

出或到期时，会计准则要求按账面价值结转，所收价款不再

确认为收益，同时将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转

入当期损益；税法要求将所收价款作为应税收入，债券投资

成本（即计税基础）可以在税前扣除。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

额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间的差额及从资本公积转入当期

损益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作为调整增项或减项。

	(二）可供出售债券投资所得税会计核算的实务处理

例3：C公司于2010年1月1日以505	000元（含交易费用）

的价款购入某公司当天发行的债券，债券面值500	000元，

期限3年，票面利率为6%，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为12月31

日,债券实际利率为5.63%。公司将其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该债券在2010年年末的公允价值为504	000元，D公司

于2011年 6月30日以518	000元（含半年应收未收利息15	000

元）的价款售出此债券。假设C公司在2010年和2011年利润

总额均为100	000元，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	

	1.计算C公司2010-2011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应纳所得税额

（1）计算C公司2010-2011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根据日常会计核算结果，此笔债券在2010年度利息调整

金额为贷方1	568元，年末摊余成本为503	432元。在2010年

12月31日，债券投资账面价值（即公允价值）为504	000元，

业务与技术

表 2																																																																																		单位：元

日期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

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

资产调整

2010.12.31 100	414 100	800 386 97 97

2011.12.31 100	000 100	800 800 200 103

2012.12.31 0 0 0 0 -200

表 3																																																																																			单位：元

年度 利润总额 应纳税所得额 应交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0 50	000 50	000+386=50	386 12	597 97

2011 50	000 50	000+414=50	414 12	603 103

2012 50	000 50	000+100	000-100	800=53	900 12	3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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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税基础为505	000元，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250元；对于

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额568元，确认递延所

得税费用142元（568×25%）时，应冲减资本公积。

在2011年 6月30日售出债券后，账面余额和计税基础均

为零。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予以转回。

（2）计算C公司2010-2011年度应纳所得税额。

在2010和2011年度，C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101	568元

（100	000+1	568）和101	432元（100	000+503	000-505	000+3	432），

应交所得税分别为25	392元和25	358元。

2.C公司2010-2011年各年度所得税会计核算

2010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5	392	

							贷：应交所得税																																											25	392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42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392

2011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5	358	

							贷：应交所得税																																											25	358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392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

														资本公积																																																				142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营运管理局）

责任编辑	武献杰

2011年6月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1年第34号，以下简称《公告》），

对与企业所得税有关的若干政策问题作了

规定。本文试对其中的重要事项进行分析，

以期帮助纳税人正确理解和运用税收政策

规定。

一、关于“金融企业的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情况说明”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

条规定：“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

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准予税前

扣除。”对于其中的“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实务中一直众说纷纭，《公告》对

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和要求。

（一）增加了企业的举证责任。

	《公告》要求借款企业提供“金融企

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情况说明”，以证

明其利息支出的合理性。但是，《公告》

未予明确是在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时将该情况说明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备

案，还是将情况说明留存于企业以备税务

机关日后检查。	

（二）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在

税前扣除时需要准备的文档及相关要求。

1.提供“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情况说明”的时间。《公告》要求该情况说

明应在首次支付利息并进行税前扣除时提

供。实务中，支付利息的时间与税前扣除的

时间有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某房地产

开发企业在项目开发之初向某非金融企业

借入三年期资金5	000万元，每年支付利息

500万元，利息费用全部资本化计入“开发成

本”科目，在开发产品正式销售之前，利息

费用并未实际扣除，故应在开发产品实际

销售并结转销售成本时提供上述情况说明。

类似的，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入资金用于

购建固定资产时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2.关于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的具体解释。

（1）关于“同期”的所属时间。《公告》

明确，作为参照物的金融企业同类贷款

利率，应为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并签

订借款合同时的相同时间内金融企业的

贷款利率。

（2）关于“金融企业”的所属空间。《公

告》明确为本省（应是指省级行政区域，包

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金融企业（应该

包括其分支机构），但是《公告》未予明确

的问题是，当借入企业与借出企业不在同

一省份时，是以借入企业还是借出企业所

在省份的金融企业作为比较对象。由于《公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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